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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宁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构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张浩淼*  刘  武** 

摘  要：随着辽宁省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省的失地农民呈逐年上升趋势。大量“无地、无
业、无保障”的农民引发了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很大威胁。文章
从分析辽宁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提出了具体建构的方案，探讨了养
老保险的对象、基本模式、基金管理等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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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辽宁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1. 必要性分析 
随着辽宁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省的失地农民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省国土资源厅的数

据，仅 2004 年失地农民已达到 5.7 万人，16 周岁以上的达 4.78 万人。据保守估计，目前辽宁省共有失地
农民约 95 万人，约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5%。 

目前，辽宁省针对大量的失地农民多采取的是货币安置政策。货币安置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保障农民权
益的问题。主要问题如下：第一，征地补偿标准低，不足以妥善安排失地农民。据辽宁省的统计调查，土
地补偿金基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民得到的微乎其微，全省人均在 1 万元左右，每亩的年生活补贴在
300 元上下。这样的标准根本不足以妥善安排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第二，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管理与使
用混乱。由于征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所有，而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又不健全，存在集体资产难以得到保
值增值和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现象，还有个别村干部腐败、“吃光用光”征地补偿费的情况，这都造成征
地补偿费的分配、管理与使用混乱，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第三，农民对征地补偿费的安排缺乏理性。
一些农民在拿到征地补偿费后，任意挥霍、参加赌博、开展奢侈消费等，结果不到几年就把钱花光了；有
些农民在拿到补偿费后，一股脑把钱全用在子女教育和婚姻、修建房屋和偿还债务上；有些农民拿到补偿
费后，统统用于创业与经商，结果血本无归。由此可见，失地农民自我保障意识的薄弱以及自我保障安排
的非理性。 

即使是对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由于全省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
增强等原因已经造成了家庭养老危机，对土地被征用的失地农民来说，形势就更为严峻。因此，辽宁省政
府应出台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既要能解决全省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又要能扩大全省社会养老保
险制度的覆盖面。由此可见，为失地农民建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也是必然选择。 

2. 可行性分析 
辽宁省农民人数众多，根据目前的经济情况，把全部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之内并不具有可行性，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筹集难以保证。与普通农民相比，失地农民社保基金的筹集更有保障。因为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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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过程中，失地农民和集体组织获得了不菲的补偿金（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政府也从土地
使用权出让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即土地出让金收益等）。有调查表明，如果以征地成本为 100 计算，则拥
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只得 5%-10%，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得 25%-30%，60%-70%为
政府各部门所得，由此可见政府有能力更有必要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可以
一部分由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一部分由集体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失地农民个人承担部分可以从安
置补偿费中扣缴，这样资金筹集问题就得以解决。 

目前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就对资金的筹集方式做出了具体规定，在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中，规定了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所需资金由政府、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共同出资筹集。政府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 30%，
可先从土地出让金收入等政府性资金中列支；村（组）集体和个人承担 70%，从土地补偿费、征地安置补
助费中列支和抵交，并由国土资源部门统一扣缴并及时足额划拨，在办理参保手续时，一次性转入社保账
户。 

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及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数据，2004 年全省征地 112211 亩，涉及失地
农民 5.7 万人，人均失地 1.97 亩，人均补偿金额 3.51 万元，全省 14 个市和其所属的县（县级市、郊区）
政府所在地及乡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为 148 元。如果按照养老保险水平应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假
定按每月 160 元的领取标准，测算出应缴纳养老保障费的总额是 23350 元左右，集体与个人按 70%的比例，
需承担约 16350 元，即使不考虑集体承担部分，也低于 35100 元的人均补偿费。2004 年辽宁省土地（含城
市建设用地）出让金收益近 58 亿元，平均每亩土地出让金收益 9 万元。根据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对大连甘井子区中下泉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葫芦岛龙岗区郝光村征用土地情况的调查，三个地区
每亩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分别为 13.3 万元、3 万元和 3.8 万元。政府按不低于缴费总额 30%提取统筹账户资
金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辽宁省如果规定集体和个人按照低于 70%的比例，分别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中一次性划拨资金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账户；按照不低于 30%的比例，从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净
收益中提取资金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统筹账户的话，是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的，资金方面的问题是
完全可以解决的。 

二、建构辽宁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方案设想 

1. 明确规定养老保险对象 
就辽宁省目前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像浙江省那样将全部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养老保障

范围，将给政府财政带来一定压力；同时从省内农村就业年龄、就业能力等实际情况来看，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的重点应该是解决接近和达到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年龄段人员的养老保险问题。对于年龄轻的失地农
民，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与措施促进其尽快就业，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待遇。只有有重
点、有侧重地保障才能体现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爱护和关心并真正地减轻政府压力、保证社会的稳定。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辽宁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确定为符合社会保障安置条件的 16 周岁
以上的被征地农民。其中男性年满 45 周岁、女性年满 40 周岁以上的应该全部强制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其
他人员参加则可以采取自愿的原则。 

2. 正确确定养老保险的基本模式 
建构辽宁省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既要有别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又要与现

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衔接。 
借鉴城镇经验，表现在应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体现公平和社会共济性以

及政府的基本保障任务，个人账户体现效率和保障水平以及个人缴费义务。政府出资部分进入社会统筹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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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集体和个人出资部分记入个人账户。 
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衔接，表现在个人账户采取个人缴费的方法来充实的模式。对于被征用土地前已

经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可以根据本人意愿，继续保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用个
人账户的资金抵顶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 

3. 合理确定养老保险水平 
辽宁省人口多，人均土地少，按照现行的征地补偿费用标准，无论是补偿标准的低限还是高限，都不

足以完全解决失地农民的老年生活保障问题。因此，目前只能按照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从低水
平起，渐进调整，才能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制度。 

4. 正确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 
解决辽宁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由于目前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单靠

政府财政或失地农民自行负担都行不通，必须通过多渠道的资金筹集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可以借鉴
浙江省的经验，由政府、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共同出资筹集。 

如上文可行性分析中指出，辽宁省可以规定集体和个人按照低于 70%的比例，分别从土地补偿费和安
置补助费中一次性划拨资金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个人账户；按照不低于 30%的比例，从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净收益中提取资金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统筹账户。对于筹集的具体方式，政府出资部分应由省国土资源部
门在拨付征地费用的过程中统一办理，一次性足额转入当地财政部门开设的社会保障基金专户中，并及时
抄送到劳动保障、民政等部门。村集体和个人出资部分，原则上以村为单位，采取多种缴纳方式，既可以
在土地补偿安置费下拨到村后由村集体统一缴纳，也可以由征地单位根据被征地农民名单，将需要支付的
各项保障费用直接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中划拨出来，一次性转入劳动保障部门。 

5. 规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失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应结合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与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龄相统一，即男

性满 60 周岁、女性满 55 周岁。征地时达到和超过上述年龄的参保人员直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6. 切实做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工作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能否高效运营是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失地农民对个人账户部分的缴纳可以由

现有的农村养老保险组织接手，同时可在当地财政部门开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对养老保险基金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建账，专款专用，不得转借、挪用或截留、挤占。  

对养老保险基金，要坚持多元化的科学投资理念，如实物投资、购买国债、银行存款、抵押贷款等相
结合各占一定比例的方式，把基金投资的风险尽量降低，收益尽量提高。 

此外，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高效运行必须有一整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保证。因此，建立健全相
关的管理制度、审计监督制度、绩效评价制度等在基金管理的规范化和运作的法律化上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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